
臺南市亞洲高級餐旅職業學校教職同仁赴外進修研習心得分享 
 

姓  名 徐  豪（ext.210） 

研習名稱 
104「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業界實習和職場體驗」、「提升學生 

實習實作能力計畫」、「高級中等學校推廣教育」申辦說明會 

主辦單位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主辦 

承辦單位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研習地點 高雄市立三民家商（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 

研習時間 104.03.20（五） 

內容摘要 

1.活動內容為辦理作業說明、撰寫格式說明與審查作業說明。前二者計畫由同

行教學組組長呂建億負責，後者則由本人負責。 

2.職所負責之高級中等學校推廣教育採報核制，教育部國前署並無經費補助，

每學年 5/31 前提報。103 學年度辦理時，已配合調修本校推廣教育相關辦

法，104 學年度將依時程報部，103 辦理成效則將於 9/30 前報部備查。 

3.業界實習與職場體驗計畫辦理模式中業界實習限制以高二學生執行六週以

內的實習（要與實習科目課程掛勾）為主。職場體驗則以高一、高二生半天

至一天的參訪活動（不一定是實習課程，但要與課程有關連性），每班每學

期以五次為限。提升實習實作能力計畫以補助實習材料費、乙級證照考試報

名費與雜支為主。 

(1)兩計畫均須於 4/27 前繳交申請書。凡有實用技能學程學校必辦。 

(2)業界實習與職場體驗計畫補助基準有實習津貼、輔導鐘點費、交通費、指 

導費、保險費、雜支等。職場體驗補助基準有租車費、誤餐費、雜費、指 

導費、講座費、保險費、雜支等。 

(3)提升實習實作能力計畫之實習材料費 1,000 元/生年，多證照訓練不超過 

3,000 元；證照報名費補助限乙級，每生每職類最高 1,000 元，每生最高合 

計不超過 2,000 元。 

(4)以學生人頭數計，可為抽離式安排，但活動須對應課程必要性與需求性。 
 


